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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指引的主要目的，是向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申请人提供有关综援计划的资料，以便提供较佳的服务和达到更高的透明度。
本指引只提供一般资料。我们不可能尽录全部细节。如果你需要更多资料或对该计划有任何疑问，欢迎向本署各区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查询。我们乐于帮助你。
本指引的内容会于有需要时作出修订。欢迎你提出改善建议。
2.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目的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向有需要的个人及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使他们的入息达到一定水平，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3.
申请资格
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方可获得援助：
A.
 居港规定
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的居港规定：
(a)
已成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及
(b)
在紧接申请日前连续居港最少一年（在该年内如离港不超过56天，亦视为符合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注：
(1) 非法留港的人士，以及并非以定居原因获准在香港居留的人士(例如，输入劳工和旅客)，均不符合资格申请综援。
(2) 在2004年1月1日前已成为香港居民的人士可获豁免上述A(a)项居港七年的规定。
(3) 18岁以下的香港居民可获豁免上述A(a)项居港七年及A(b)项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4) 在特殊情况下，社会福利署署长可考虑运用酌情权，向未符合居港规定的综援申请人发放援助。
B. 
经济状况调查
申请人必须通过资产及入息审查。申请人如与家人同住，便须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在决定一个家庭是否符合资格领取综援时，本署会考虑整个家庭的资源和需要。换言之，本署会把所有家庭成员的每月收入和所需开支一并计算。
(a) 资产审查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土地／物业注(包括在香港、澳门、内地及海外国家／地区所拥有)、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及股份的投资及其他可变换现金的资产及财物]总值不得超过下列限额：
(i) 单身人士个案
	
	资产限额
(元)

	健全成人
	22,000 

	非健全成人（即儿童、老人、伤残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成人）
	34,000 


(ii) 家庭个案
a)
 家庭成员中有健全成人的个案
	健全成人／儿童的成员
	高龄、伤残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的成员

	人数
	资产限额
(元)
	人数#
	资产限额
(元)

	1
	14,500
	1
	34,000

	2
	29,000
	2
	51,000

	3
	43,500
	3
	68,000

	4人或以上
	58,000
	4
	85,000

	
	5
	102,000

	
	6
	119,000


[ 举例来说，一个七人家庭，其中包括两名健全成人、三名健全儿童、一名伤残儿童及一名老人，这个家庭的资产限额为109,000元（即58,000元+51,000元）。]
b) 
家庭成员中没有健全成人的个案
	人数#
	资产限额
(元)

	2
	51,000

	3
	68,000

	4
	85,000

	5
	102,000

	6
	119,000

	# (
	有关6人以上的资产限额，请向社会保障办事处职员查询。)


注：凡非自住物业均列入资产计算。


自住物业的处理和计算方法如下：
	(1)
	如家庭中有高龄、伤残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的成员，自住物业的价值可获豁免计算。


	(2)
	如家庭中有50岁以下的健全成人，而同时又没有高龄、伤残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的成员，该家庭的自住物业会在12个月的宽限期后列入资产计算范围。


	(3)
	对于有年幼子女的单亲人士，社会福利署署长可行使酌情权去延长宽限期，让这些有年幼子女的单亲人士，可以继续领取援助而无须出售他们的自住物业。但他们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i) 家庭中最年幼的子女未满15岁；及


	
	(ii) 整个家庭资产总值(包括自住物业净值)不足以让这个家庭按综援的标准维持10年的生活。


	
	这些单亲家庭拥有的自住物业会在其最年幼的子女满15岁时，才纳入资产计算范围。



(b) 入息审查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每月可评估的总收入必须低于他们在综援计划下所认可的每月需要总额，才符合领取综援的资格。在评估入息时，培训津贴及符合指定资格的申请人或其家庭成员的工作收入，其中部份可获豁免计算（详情请参阅第9-10章）。
C.
身体健全成人的附加准则
15-59岁身体健康正常的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
(a)
在本署认为合理的情况下不能工作（例如就学或须要在家照顾幼儿、患病或伤残家人）；或
(b)
每月从工作中所赚取的收入不少于1,430元及每月工作不少于120小时；或
(c)
失业或每月从工作中所赚取的收入少于1,430元或每月工作少于120小时的人士，正积极地寻找全职工作及依照本署规定参加自力更生支援计划（请参阅第4章）。
4.
自力更生支援计划
自力更生支援计划是综援计划下的一项计划，主要目的是为健全的失业人士及没有全职工作的低收入人士(参阅第3章C(c)段)提供现金援助的同时，鼓励及协助他们寻找有薪的全职工作，达致自力更生。计划包括「积极就业援助」及「社区工作」。
A.
积极就业援助
本署职员会为申请人提供切合个人需要的就业援助服务，帮助他们了解市场就业情况，克服就业障碍，增强就业能力。
申请人有责任积极寻找工作，他们必须：
(a)
每两星期最少申请两份工作；
(b) 每两星期到社会保障办事处由有关职员协助订立／检讨寻找工作计划；
(c) 出席本署安排的求职面试；
(d) 参加本署安排的就业援助计划，以增强个人的就业能力。
注：
如申请人年龄在50岁至59岁，上述(a)(b)项对他们的规定，会由「每两星期」改为「每月」。
B.
社区工作
申请人必须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参与每星期不超过3天或24小时的社区工作。
安排申请人参与社区工作的目的是协助他们培养工作习惯，扩阔社交圏子及加强自尊自信，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并且让他们在领取综援期间，藉着参与社区工作对社会作出贡献。
社区工作包括清洁郊野公园／学校／其他公众地方、防蚊工作、园务、文书工作和一般柜枱服务等。
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如同意参加自力更生支援计划，须签署一份求职人士承诺书，以表示清楚明白他／她必须履行所有自力更生支援计划所要求履行的责任。
违反承诺
申请人如未能履行求职人士承诺书内所列明的责任，他／她将不符合资格领取综援金。社会福利署署长有权终止向他／她和他／她的家庭成员继续发放综援金及要求他／她偿还任何因他／她未能履行承诺而引致多领的综援金。
其他资料
本署另备有关此计划的单张，可供索阅。
5.
申请程序
A.
 怎样申请
申请人可亲自前往其区内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或用电话、传真、电邮或邮递方式提出申请，或由政府部门或其他非政府机构转介。在接到申请后，本署职员会安排约见申请人和进行家访，以查核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及所提供的资料（参考下述C段）。所有申请手续均在香港办理。
B.
 未能亲自提出申请的人士
如申请人未满18岁而没有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或申请人年满18岁但经医生证明身体状况不适宜亲自提出申请，其申请可由社会福利署署长委任一名受委人代其办理。
C.
 所需证明文件／资料
本署会按个别个案的情况，要求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下列证明文件：

─
香港身份证、出世纸（如未满11岁）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
结婚证书／离婚文件 

─
住屋开支证明（如租单、租咭、屋证、水费／排污费单、租约、差饷单、管理费单等）

─
银行存摺（显示最新结余）、银行月结单、定期存款单据、股票、屋契（包括香港、国内及海外）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资产证明文件

─
与就学有关的开支证明（如学费单、校巴车费单）及学生手册
─
旅行证件包括护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回港证、身份证明书、港澳同胞回乡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证身份书、香港入境许可证及单程通行证等
─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纪录、粮单、雇主证明书或其他入息证明 

─
医院或诊所覆诊卡
─
与家人（包括父母、兄弟姊妹等）的经济关系证明

─
其他本署认为需要的证明文件
如有需要，本署会向生署署长／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索取医事报告，以及向申请人的雇主和前雇主查询。本署亦会向入境事务处、其他政府部门和团体（包括银行）查询申请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有关资料。
我们需要申请人合作提供有关资料，以便迅速及有效地处理申请。
6.
通知申请结果及付款方法
A.
 通知结果
当调查工作完成后，本署会发出申请结果通知书给申请人。
如申请人符合资格，通知书内会列明申请人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额及细目，包括援助金类别、发放援助金的日期、方法及期限。
如申请人不符合资格，通知书内亦会注明原因。
如申请人不同意本署所作出的决定，可向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请参阅第15章有关上诉的程序）。
B. 付款方法
援助金通常是按月存入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的指定银行户口。在特殊情况下，本署可安排将现金直接送交申请人。社会保障办事处亦可发放现金给有紧急需要的人士。
7.
开始发放援助金日期
开始发放援助金的日期是由本署收到申请的日期（如申请书是由其他机构转介，则为申请日期或转介日期）或由申请人符合资格日期起计算，但以较后的日期为准。
如果申请人是15至59岁身体健全的失业人士，必须依照本署规定参加自力更生支援计划，才符合资格领取援助（参阅第3章C(c)段）；而开始发放援助金的日期通常为申请日期起计一个月之后。但如申请人有真正困难，社会福利署署长可酌情由申请日期起给予援助。
8.
援助金类别和金额
援助金大致可分为三类：
─　标准金额
─　补助金
─　特别津贴
A.
标准金额
不同类别的申请人可获下列不同的标准金额，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类别
	

标准金额

	
	(每人每月以元计)

	
	单身人士
	家庭成员

	
	
	

	60岁或以上的长者
	
	

	健全／残疾程度达50%
	2,270
	2,140

	
残疾程度达100%
	2,750
	2,430

	
需要经常护理
	3,870
	3,545

	
	
	

	60岁以下而健康欠佳／
残疾的成人
	
	

	健康欠佳／残疾程度达50%
	1,920
	1,745

	残疾程度达100%
	2,400
	2,075

	需要经常护理
	3,515
	3,190

	
	
	

	残疾儿童
	
	

	残疾程度达50%
	2,560
	2,230

	残疾程度达100%
	3,040
	2,715

	需要经常护理
	4,150
	3,835

	
	
	

	
	单身人士
	有不
超过
2名健全
成人/儿童的家庭
	有3名
健全
成人/儿童的家庭
	有4名
或以上
健全
成人/儿童的家庭

	60岁以下的健全成人
	
	
	
	

	单亲人士／须照顾家庭人士
	－
	1,745
	1,575
	1,395

	其他健全成人
	1,605
	1,430
	1,290
	1,145

	
	
	
	
	

	健全儿童
	1,920
	1,595
	1,435
	1,275

	
	
	
	
	

	

	

	[注：
	作为发放标准金额的准则，儿童是指15岁以下或15至21岁并正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士（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包括正在接受专上教育的人士）；而健康欠佳及残疾人士须经由公立医院或诊所医生证明。]


B.
补助金
(a) 长期个案补助金
有高龄、伤残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成员的受助家庭，如连续领取援助金达12个月或以上，可按家庭中这类合格成员的人数，获发每年一次的长期个案补助金，作为更换家居用品和耐用品之用。补助金额如下：
	
	补助金额
（元）

	单身人士
	1,425

	有2至4名这类人士的家庭
	2,855

	有5名或以上这类人士的家庭
	3,825


（注：健全成人／儿童不会获发长期个案补助金）
(b) 单亲补助金
单亲家庭每月可获发补助金225元，以顾及单亲人士独力照顾家庭所遭遇的特别困难。
要符合领取这项补助金的资格，该单亲人士必须至少与一名18岁以下或年龄介乎18至21岁并正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子女同住；而该名子女必须未婚，并符合领取援助金的资格。此外，该单亲人士亦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
－
他／她已丧偶、离婚、分居，或他／她是未婚母亲或父亲；
或
－
他／她的配偶是：
	(i)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而住院期已持续半年或以上，或预计会持续半年或以上；或


	(ii)
	正在监狱或任何惩教机构服刑，而刑期至少为9个月；或


	(iii)
	被禁止进入本港；或


	(iv)
	因其他原因与他／她分开居住，而社会福利署署长在考虑有关原因后，认为理应发放单亲补助金。



C.
特别津贴
(a)
高龄／伤残／健康欠佳人士可获发的特别津贴
	津贴类别
	津贴金额


(i)
房屋及有关津贴
	a)
租金津贴
	最高金额如下:

	
	合资格的
家庭成员人数
	每月
最高金额

	
	1
	1,265元

	
	2
	2,550元

	
	3
	3,330元

	
	4
	3,545元

	
	5
	3,550元

	
	6或以上
	4,435元

	（如果申请人正在轮候入住受资助安老院（不适用于住在私营安老院的老人）或正在轮候体恤安置，可获考虑发给超过最高金额的租金津贴，以缴付实际租金。）


	b)
水费／排污费津贴
	津贴金额视乎共用水表的人数而定。

	
	共用水表的人数
	每人每月
可获津贴金额

	
	1
	无

	
	2
	6.80元

	
	3
	9.40元

	
	4
	11.00元

	
	5
	13.00元

	
	6
	14.80元

	
	7
	16.80元

	
	8
	18.30元

	
	9
	19.30元

	
	10或以上
	20.30元

	（举例来说，申请人的4人家庭和6名其他住客共用一个水表，申请人的家庭可获发水费／排污费津贴每月81.2元（20.3元×4）。）


	c)
租金按金津贴
	可达最高租金津贴金额的两倍

	d)
公共房屋的水、电及煤气／石油气按金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

	e)
搬迁津贴
	入住永久公共房屋或中转房屋

	
	由2,570元至7,580元不等，视乎合资格家庭成员人数而定。津贴已包括搬迁费、基本装修费及电话安装费。


	
	入住私人楼宇

	　
	由511元至2,274元不等，视乎合资格家庭成员人数而定。

	
	入住长者住屋

	
	单身人士
夫  妇
	:
:
	2,570元
4,790元

	
	（津贴已包括搬迁费、电话安装费及基本家居用品的费用。）

	
	入住老人院舍

	
	256元


	f)
电话安装费津贴
	安装标准电话的实际费用
（
发给有充分理由需要独立电话的申请人，例如在紧急时需要用电话与外界联系的独居老人／伤残人士。）


	g)
每月电话费津贴
	租用住宅电话线及标准电话的实际费用
（
发给有充分理由需要独立电话的申请人）


	h)
老人紧急召援系统（平安钟）津贴
	一次过 :
安装费


	最高金额2,500元；或

	
	每月　 :
服务费
	最高金额每月100元


	i)
更换家居电线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


(ii)
家庭津贴


	a)
往返医院／诊所交通费及其他必需交通费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
（
通常以最廉宜的交通工具收费计算）


	b)
殓葬费津贴
	最高金额10,310元



(iii)
医疗及复康津贴


	a)
特别膳食津贴
	须由公立医院或诊所医生推荐

	
	高额：每月705元

	
	（
用以津贴患贫血、恶性肿瘤、糖尿病、结核病（在治疗中）的病人，或需要进食流质食物、处于手术后休养期及造口病人。）

	
	低额：每月375元

	
	（
用以津贴患肝病、肾病、播散红斑狼疮或需进食适合溃疡食物的病人。）

	b) 医疗、复康、手术及生用品（例如轮椅、助听器、造口袋、纸尿片）的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但须由医疗人员推荐。（在若干情况下，亦可接受职业治疗师或物理治疗师的推荐。）


	c)
眼镜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

	d)
牙科治疗(假牙、牙冠、牙桥、刮除牙石、镶补及根管治疗)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或本署所订有关该项牙科治疗项目的最高金额
(申请人须向本署认可的其中一间牙科诊所求诊。在获得认可诊所的估价单后，申请人亦可选择由非认可诊所的注册牙医提供的同样治疗服务，津贴金额则以非认可诊所的收费计算，但会以认可诊所的估价或本署所订的最高金额为限)

	e)
特别护理费津贴
	最高金额每月4,296元（特殊个案可获更高金额），但必须提供医疗证明及由社工推荐。


	f)
短暂住院服务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减去标准金额的一部分


	g) 入住受资助院舍所需的身体检查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


	h) 住在安老院舍的老人每年所需的身体检查费用津贴

	最高金额200元


	i)
家务助理服务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服务费用（不包括申请人需支付的膳食费用）。因需要经常护理而领取较高标准金额的人士，不会获发这项特别津贴。


	j) 职业治疗服务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服务费用（只适用于指定的家居训练及支援服务队所提供的职业治疗服务）


	k)
社区为本支援计划服务津贴及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津贴

	一般为实际所需费用（不包括申请人需支付的膳食费用）。因需要经常护理而领取较高标准金额的人士，通常不会获发这项特别津贴。



(iv)
照顾幼儿津贴


	a)
日间育婴园及日间幼儿园费用津贴
	育婴园：最高金额每月4,676元
幼儿园：一般最高金额每月2,689元

	b)
暂托幼儿服务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不包括膳食费用），以支付由受资助日间幼儿园所提供的暂托幼儿服务。


(v)
就学开支津贴

	a)
学费津贴
	除幼稚园学费津贴设下列最高金额之外，其余学费津贴按实际所需费用支付：
全日制幼稚园：每月2,298元
半日制幼稚园：每月1,315元


	b)
学生膳食津贴
	每月195元，以津贴就读全日制学校并需要在外进午膳的学生。


	c)
往返学校交通费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通常以最廉宜的交通工具收费计算）


	d)
香港中学会考及香港高级程度会考考试费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


	e)
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津贴（即课本、文具、校服、杂项及一笔过小额开支）
	就读高中或以下程度的学生，可根据其就学阶段获发划一金额的津贴，以应付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津贴金额如下：


	
	

就学阶段
	每名学生每学年可获发的
最高津贴额

	
	日间幼儿园
	1,245元

	
	幼稚园
	2,845元

	
	小学
	2,505元

	
	初中（中一至中三）
	3,810元

	
	高中（包括工业学院／商科学院）
	3,210元

	注：
	
	

	(1) 津贴通常在学年开始前发放。

	(2) 如果受助家庭在学年开始后才符合领取综援资格，则所得的划一津贴金额会作相应调整。

	(3) 如果实际开支超逾划一津贴金额，本署会考虑发放额外津贴，以应付实际开支。受助人须保留所有有关开支的单据，以作证明。


(b)
健全成人／儿童可获发的特别津贴
	
	津贴类别
	津贴金额


	(i)
	租金津贴
	最高金额如下:

	
	
	合资格的
家庭成员人数
	每月
最高金额

	
	
	1
	1,265元

	
	
	2
	2,550元

	
	
	3
	3,330元

	
	
	4
	3,545元

	
	
	5
	3,550元

	
	
	6或以上
	4,435元

	
	（如果申请人正在轮候体恤安置，可获考虑发给超过最高金额的租金津贴，以缴付实际租金。）


	(ii)
	水费／排污费津贴
	津贴金额视乎共用水表的人数而定。

	
	
	共用水表
的人数
	每人每月
可获津贴金额

	
	
	1
	无

	
	
	2
	6.80元

	
	
	3
	9.40元

	
	
	4
	11.00元

	
	
	5
	13.00元

	
	
	6
	14.80元

	
	
	7
	16.80元

	
	
	8
	18.30元

	
	
	9
	19.30元

	
	
	10或以上
	20.30元

	

	（举例来说，申请人的4人家庭和6名其他住客共用一个水表，申请人的家庭可获发水费／排污费津贴每月81.2元（20.3元×4）。）

	(iii)
照顾幼儿津贴
	

	a)
日间育婴园及日间幼儿园费用津贴
	育婴园：
最高金额每月4,676元
幼儿园：
一般最高金额每月2,689元


	b)
暂托幼儿服务费用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不包括膳食费用），以支付由受资助日间幼儿园所提供的暂托幼儿服务。

	(iv)
就学开支津贴
	

	a)
学费津贴
	除幼稚园学费津贴设下列最高限额之外，其余学费津贴按实际所需费用支付：
全日制幼稚园：每月2,298元
半日制幼稚园：每月1,315元

	b)
学生膳食津贴
	每月195元，以津贴就读全日制学校并需要在外进午膳的学生。

	c)
往返学校交通费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通常以最廉宜的交通工具收费计算）

	d)
香港中学会考及香港高级程度会考考试费津贴
	实际所需费用


	e)
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津贴（即课本、文具、校服、杂项及一笔过小额开支）
	就读高中或以下程度的学生，可根据其就学阶段获发划一金额的津贴，以应付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津贴金额如下：

	
	就学阶段
	每名学生每学年可获发的
最高津贴额


	
	日间幼儿园
	1,245元

	
	幼稚园
	2,845元

	
	小学
	2,505元

	
	初中（中一至中三）
	3,810元

	
	高中（包括工业学院／商科学院）
	3,210元


	注：

	(1) 
	津贴通常在学年开始前发放。

	(2) 
	如果受助家庭在学年开始后才符合领取综援资格，则所得的划一津贴金额会作相应调整。

	(3) 
	如果实际开支超逾划一津贴金额，本署会考虑发放额外津贴，以应付实际开支。受助人须保留所有有关开支的单据，以作证明。

	(v)
殓葬费津贴
	最高金额10,310元


 (c)
怎样申请特别津贴
本指引无法尽录以上每一项特别津贴的详情。如有需要，申请人可向社会保障办事处职员查询。


不同类别的申请人可以按其个别情况领取每月发放或一次过发放的特别津贴，以应付个人或家庭的特别需要。
这些特别津贴，大部份是按合理的实际所需费用支付，其余则以本署所订的最高金额为限。请紧记，如有意申领特别津贴，请先向社会保障办事处职员查询有关准则。
如欲申请预支特别津贴，申请人须提供证明文件，如报价单或正式的估价单；在若干情况下，口头证实亦可获接受。
在特殊的情况下，社会福利署署长可根据个别个案的情况，酌情考虑发放其他的特别津贴。
9.
豁免计算的工作入息
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是鼓励综援受助人就业和继续工作。「豁免计算入息」是指在评估受助人应得的综援金额时，无须在援助金额中扣减的工作入息。
领取综援不少于3个月的个案，不论受助人的类别，可享有下列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
A.
每月豁免计算的工作入息
受助人每月从工作赚取的入息，部份可获豁免计算。最高豁免计算金额为2,500元。计算方法如下：
	入息
	计算方法
	最高豁免额

	首600元
	全数豁免
	600元

	其后3,800元
	半数豁免
	1,900元

	4,400元
或以上
	豁免首600元的全部及
其后3,800元的一半
	2,500元


B.
全数豁免计算新工作的首月入息
15岁或以上的受助人从新工作中赚取的首月入息，可获全数豁免计算，但受助人必须在两年内未获此项豁免。
10.
豁免计算的培训津贴
接受培训的申请人所收取的培训津贴，每月豁免计算的金额最高可达1,605元，用以弥补因培训所需的额外开支。

11.
援助金额的计算方法
A.
如何计算援助金额
申请人可得的援助金额是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认可需要」减「可评估收入」= 援助金额
「认可需要」包括综援计划下认可的基本需要和特别需要。按援助金的类别划分，可归纳如下：
─
标准金额
─
补助金 

─
特别津贴
「可评估收入」包括薪金及其他收入（例如收取的租金、亲友的援助及雇主提供的免费膳食等）减去可豁免计算的工作入息／培训津贴。
B.
例子
以下几个例子解释如何计算援助金额。
例1

一位70岁居住在公共屋的单身老人，每月须缴交租金920元、电话费125元、老人紧急召援系统（平安钟）服务费100元及往返政府诊所覆诊的交通费20元，由于他并无收入，他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额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2,270

	特别津贴
	

	租金
	920

	电话费
	 125

	老人紧急召援系统服务费
	100

	往返诊所交通费
	20

	总数：
	3,435

	
	

	减
	

	
	

	可评估收入：
	无

	
	

	=援助金额
	3,435


（备注：
申请人如连续领取综援达12个月或以上，可获发长期个案补助金1,425元。如有需要，申请人亦可获发其他特别津贴，以应付其他特别需要，例如购买眼镜及镶假牙的费用。）
例2

一位60岁居住在公共屋的单身申请人，每月须缴交租金1,150元、电话费125元。他逢星期日到住所附近的茶楼做帮工半天，每月赚取600元。
（甲）在领取综援首三个月他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额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2,270


	特别津贴
	

	租金
	1,150

	电话费
	125

	总数：
	3,545

	
	

	减
	

	
	

	可评估收入：

	

	600元
= 援助金额
	600
2,945


（乙）其后他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额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2,270


	特别津贴
	

	租金
	1,150

	电话费
	125

	总数：
	3,545

	
	

	减
	

	
	

	可评估收入：

	

	600元（全数豁免）＊

	0


	＊
豁免计算的入息：

	

	申请人每月赚取入息的首600元，可获得全数豁免计算。

	

	＝
援助金额
	3,545


（备注：
申请人如连续领取综援达12个月或以上，可获发长期个案补助金1,425元。如有需要，申请人亦可获发其他特别津贴，以应付其他特别需要，例如购买眼镜及镶假牙的费用。）
例3：甲部
一个三人单亲家庭，包括母亲、十四岁的儿子及十二岁的女儿。母亲是全职主妇；两名子女均就读全日制中学，需在外进午膳。这个家庭每月开支包括租金3,200元、另外需要缴交水费及两名子女往返学校交通费450元。这个没有收入的家庭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额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4,445.0

	（
单亲人士及两名健全儿童的标准金额，即1,575元＋1,435元×2）
	

	单亲补助金
	225.0


	特别津贴
	

	租金
	3,200.0

	水费／排污费
	28.2

	学生膳食津贴
	390.0

	往返学校交通费
	450.0

	＝援助金额
	8,738

	
	（以整数计）


例3：乙部
在领取综援一年后，该单亲家长有见其子女已就读全日制中学，因此她决定上午做兼职清洁工人，每月赚取薪金1,800元。由于她可获全数豁免新工作的首月入息，因此她第一个月所获的薪金，并不影响这个家庭的援助金额（即仍是8,738元），其后这个家庭每月的总收入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4,445.0

	（
单亲人士及两名健全儿童的标准金额，即1,575元＋1,435元×2）
	

	单亲补助金
	225.0


	特别津贴
	

	租金
	3,200.0

	水费／排污费
	28.2

	学生膳食津贴
	390.0

	往返学校交通费
	450.0

	总数：
	8,738.2

	减
	

	
	

	可评估收入：

	

	1,800元－1,200元（豁免计算的入息）*
	600.0

	
	

	*
豁免计算的入息：
600元＋（1,800元－600元）÷2＝1,200元
申请人每月赚取的首600元及其后的3,800元的一半，在计算入息时，可获得豁免计算。
这位申请人的入息为1,800元，首600元及余下的1,200元的一半可获得豁免计算。
	

	
	

	＝ 援助金额
	8,138

	
	(以整数计)



	家庭总收入＝薪金收入＋援助金额
	9,938

	
（即1,800元＋8,138元）
	


（备注：
这家庭的子女每学年可获发划一金额的就学开支津贴，以应付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
例4：甲部
一个四人家庭，申请人是一位健全的失业人士，他的妻子需照顾两名分别为十六及七岁的儿子。长子是全日制高中学生，需在外进午膳，幼子则就读半日制小学。这个家庭每月开支包括租金3,500元、另外需缴交水费及两名儿子往返学校交通费400元。这个没有收入的家庭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额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
家中一名健全成人、一名须照顾家庭人士及两名健全儿童的标准金额，即1,145元＋1,395元＋1,275元×2）
	5,090

	特别津贴
	

	租金
	3,500

	水费／排污费
	44

	学生膳食津贴
	195

	往返学校交通费
	400

	＝援助金额
	9,229


例4：乙部
该申请人在领取综援半年后找到一份当搬运工人的全职工作，每月薪金5,000元。由于他可获全数豁免新工作的首月入息，因此他第一个月所获的薪金，并不影响这个家庭可得的援助金额（即仍是9,229元），其后这个家庭每月的总收入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
家中一名健全成人、一名须照顾家庭人士及两名健全儿童的标准金额，即1,145元＋1,395元＋1,275元×2）
	5,090

	特别津贴
	

	租金
	3,500

	水费／排污费
	44

	学生膳食津贴
	195

	往返学校交通费
	400

	总数：
	9,229

	减

	

	可评估收入：

	

	5,000元－2,500元（豁免计算的入息）*


	2,500

	*
豁免计算的入息 ：
申请人每月赚取的入息超过4,400元，在计算入息时，可获最高豁免额2,500元。
	

	＝援助金额
	6,729

	
	

	家庭总收入＝薪金收入＋援助金额

	11,729

	
（即5,000元＋6,729元）
	


（备注：
这个家庭的子女每学年可获发划一金额的就学开支津贴，以应付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如有需要，亦可获发参加香港中学会考的考试费。）
例5

一个五人家庭，申请人是一位健全的失业人士，他的妻子须照顾高龄母亲及两名子女，21岁的儿子患有癌病，13岁的女儿是全日制初中学生，需在外进午膳。这个家庭每月开支包括租金1,810元、电话费125元、儿子往返诊所交通费150元、女儿往返学校交通费280元、儿子用的造口袋费用每月200元，另外需要缴交水费。这个家庭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额如下：
	
	(元)

	认可需要：

	

	标准金额
（
家庭中一名健全成人、一名须照顾家庭人士、一名老人、一名健康欠佳成人及一名健全儿童，即1,290＋1,575＋2,140＋1,745＋1,435）

	8,185

	特别津贴
	

	租金
	1,810

	水费／排污费
	65

	特别膳食（癌病）
	705

	学生膳食津贴
	195

	电话费
	125

	往返学校交通费
	280

	往返诊所交通费
	150

	造口袋费用
	200

	总数：
	11,715

	
	

	减
	

	
	

	可评估收入：

	无

	＝ 援助金额
	11,715


（备注：
这个家庭的高龄及患有癌病的两名成员，如同时连续领取综援达12个月或以上，可获发长期个案补助金2,855元。如有需要，亦可获发其他特别津贴，以应付其他特别需要。而就学的成员每学年可获发划一金额的就学开支津贴，以应付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
12.
离港宽限
受助人在付款年度内（每年由7月1日起计算至翌年6月30日）离开香港不超过下列期限，其获发的援助金将不会受到影响：
	60岁或以上或伤残受助人
:
	每年180天


	其他受助人          
:
	每年60天（注）



（注：
受助人如因特殊理由须离港超过60天，社会福利署署长可酌情考虑延长有关的离港宽限期至最多90天。）
13.
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
「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的目的是为符合申请资格，并选择到广东或福建省养老的综援受助长者继续提供现金援助。
A.  申请资格
要符合资格领取「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援助，申请人除必须通过综援计划的经济状况审查外，还须：
(a) 是香港永久居民，在本港居住最少七年；
(b) 年龄60岁或以上；及
(c) 在紧接申请日前，已连续领取综援金最少一年(在该年内如曾停止领取综援金合共不超过10天，亦视为符合这项规定)。
申请人必须申报预算离港到广东或福建省长期居住的日期。该日期必须是申请此计划援助日期起计的三个月内。
申请人若是公屋住户，则必须在离港前交回所租住的公屋单位或取消租约上的户籍。
B.  援助金额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获每月发放一次的标准金额及每年发放一次的长期个案补助金。此计划的受助人不会获发特别津贴或其他援助金(例如租金津贴、特别膳食津贴、交通费用津贴)。
如受助人不幸去世，负责其殓葬事宜的亲友，在有需要时，可向本署申请殓葬费津贴。申请须在受助人去世六个月内提出。如申请人居于广东或福建省，其申请会由本署的代理机构协助办理。
C.  申请手续
申请人必须在香港办理申请手续。申请人可亲自前往处理其综援个案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提出申请。行动不便的人士，可用电话或邮递方式提出申请，社会保障办事处会安排家访。
D.  发放援助金的方法
此计划的援助金会按月存入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所指定的本港银行户口。申请人须负责自行安排从上述户口提取援助金(例如：他／她可与银行安排汇款，将援助金汇到广东或福建省)；有关安排所需费用，须由申请人自行支付。
E.  详细资料
本署各社会保障办事处另备有「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申请人须知」小册子，详列有关资料，可供索阅。
14. 医疗费用的豁免
综援受助人可在香港的公立医院（包括急症室）或诊所免费获得医疗服务。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会获发一份「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受惠人医疗费用豁免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有申请人及其他符合资格领取综援的家庭成员资料。凭此证明书，受助人前往公立医院或诊所接受医疗服务，可获豁免有关费用。
当受助人登记门诊或办理入院手续时，可出示上述证明书，向医院或诊所职员要求协助申请豁免医疗费用。
如尚未收到「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受惠人医疗费用豁免证明书」，但又需要求医，受助人可向有关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或医务社工（如该医院或诊所驻有医务社工）求助。
15. 上诉程序
如果申请人不同意本署就下列事项的决定，可向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a) 拒绝付款；
　
(b) 付款数额；
(c) 开始付款日期； 

(d) 款项并非付给申请人本人。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是一个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政府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如果要对本署的决定提出上诉，申请人必须在社会福利署署长发出决定通知书的日期起计四星期内提出。委员会收到上诉申请后，通常会在一个月内进行聆讯。聆讯过程不拘形式，并且会用申请人习惯使用的语言进行。委员会的决定为最后的决定。
申请人可以到有关的社会保障办事处、社会福利署总办事处或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办事处提出上诉。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办事处的地址及电话，刊载于本指引的最后一页。
16. 投诉程序
我们会以有礼的态度，提供友善和有效率的服务。
假如申请人对我们的处事方式和态度感到不满意，可要求与社会保障办事处主任见面，或向各区福利专员提出投诉。各社会保障办事处接待处均会标明该区福利专员的姓名和联络电话。
所有投诉，不论以书面或口头提出，我们都会迅速和公正地处理。
17. 其他福利服务
如果申请人需要其他福利服务（例如院舍或辅导服务），请向社会保障办事处职员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适当的协助。如有需要，我们会将个案转介到其他服务单位或适当的政府部门跟进。
18. 申请人／监护人／受委人须知
A.
申报资料的转变
综援申请人或其家庭成员的状况有任何转变，可能影响其应得的援助金。因此，如已呈报的资料有任何变更，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必须立即通知本署有关的社会保障办事处。这些资料包括：
1.
就业情况的转变（包括从事受雇或自雇工作、转职、离职）及收入的转变；
2.
经济来源的转变（例如：赡养费／亲友的经济援助／退休金／花红／双粮／培训津贴／赔偿金／慈善基金／保险金的收取或以上项目款项的增减等）；
3.
资产总值超过规定限额；
4.
就学情况的转变（包括入学、转校、停学）；
5. 
家庭状况的转变（例如：搬迁、家庭成员人数的增减、婚姻状况的改变等）；
6. 
家庭开支的转变（例如：租金／学费／往返学校交通费的增减等）；
7. 
离开香港日数超过许可期限；
8. 
入住或离开任何住宿院舍，例如医院、安老院舍、护养院、残疾人士住宿院舍、中途宿舍、寄宿学校或药物倚赖者治疗中心；或
9. 
被拘留或监禁等。
B.
资料核对机制及抽样调查
本署在调查综援个案的过程中，会详细核实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所提供的资料。此外，本署亦会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包括入境事务处、库务署、惩教署、土地注册处、公司注册处、运输署、学生资助办事处、医院管理局及雇员再培训局等)进行资料核对程序，以便查证受助人所呈报的资料。另外，税务局亦会向本署索取综援受助人的资料，以查证纳税人士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是否正确。 如有需要，本署亦会对综援个案以家访形式进行抽样调查。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须与到访的本署职员充分合作。
C.
所呈报的资料必须真确及完整
综援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所呈报的资料必须真确及完整。任何人故意或蓄意向本署提供虚假资料或隐瞒任何资料，以图获得援助金，即属违法。此外，已呈报的资料如有所变更导致援助金额减少或申请人不符合资格领取援助，而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蓄意不向本署呈报有关资料变更的详情，亦属违法。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可能因此而被检控，任何多领的援助金，均须退还本署。

19.
举报涉嫌欺诈及滥用综援个案
综援计划是为真正有经济困难的人士而设的安全网，本署致力防止欺诈及滥用综援的情况出现。
本署的诈骗案调查队负责调查涉嫌欺诈的个案。经查证为欺诈的个案，有可能会被检控。
如果你知道有任何人士涉嫌以欺诈手段骗取综援，请你：
－
向各社会保障办事处举报；或
－
致电举报诈骗热线，电话号码：2332 0101；或
－
填写「举报欺诈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邮柬，以邮递或传真（号码：2718 8595）方式交到本署。举报邮柬可向各社会保障办事处、家庭服务中心、屋办事处或民政事务处各分处索取。
在收到你的举报后，本署会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作出跟进。在没有其他资料补充的情况下，你无须就该涉嫌欺诈个案再次作出举报。
各社会保障办事处及诈骗案调查队的地址及电话载于第20章。
20.
社会福利署区福利办事处、社会保障办事处、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诈骗案调查队地址及电话、举报诈骗热线及社会福利署部门热线服务
A.
社会福利署区福利办事处及社会保障办事处
港岛
	办事处
	地址
	电话号码


	中西区及离岛区
福利办事处
	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
海港政府大楼7楼

	2852 3115

	中西区及离岛区
社会保障办事处
	西营盘德辅道西246号
东慈商业大厦3楼

	2546 8003

	东区及湾仔区
福利办事处
	北角英皇道734-738号
乐基中心11楼1101-1104室

	2562 4730

	柴湾
社会保障办事处
	柴湾柴湾道233号
新翠花园政府合署第3层

	2557 7868

	铜锣湾
社会保障办事处
	北角英皇道734-738号
乐基中心11楼1105-1107室

	2562 4788

	湾仔
社会保障办事处
	湾仔轩尼诗道130号
修顿中心22楼2201室

	2835 1907

	南区
福利办事处
	香港仔南宁街7-11号
香港仔中心第二期商场
地下19号铺

	2554 8740

	香港仔
社会保障办事处
	香港仔黄竹坑业兴街11号
南汇广场A座11楼1105室及
15楼1522室

	2554 6324


东九龙
	办事处
	地址
	电话号码


	观塘区
福利办事处
	观塘鲤鱼门道12号
东九龙政府合署7楼

	2347 0047

	蓝田
社会保障办事处
	蓝田平田平美楼地下

	2346 7583

	牛头角
社会保障办事处
	九龙湾临乐街19号
南丰商业中心17楼16-19室

	2750 2659

	秀茂坪
社会保障办事处

	秀茂坪秀明道
秀茂坪商场3楼
CX310号铺

	2348 9312

	观塘
社会保障办事处
	观塘海滨道123号
环贸商业中心第二座
13楼1301-1305室

	2775 1158

	黄大仙及西贡区
福利办事处
	黄大仙龙翔道138号
龙翔办公大楼8楼801室

	2306 9501

	新蒲岗
社会保障办事处
	新蒲岗太子道东698号
宝光商业中心7楼701室

	2322 9999

	将军澳
社会保障办事处
	将军澳厚德
厚德商场二楼201A室

	2701 8843

	慈云山
社会保障办事处
	黄大仙龙翔道138号
龙翔办公大楼1楼101室

	2327 5002

	黄大仙
社会保障办事处
	新蒲岗太子道东698号
宝光商业中心1楼103-106室
	2382 3738


西九龙
	办事处

	地址
	电话号码

	九龙城区
福利办事处
	土瓜湾马头围道165号
土瓜湾政府合署11楼

	2303 1843

	九龙城
社会保障办事处
	土瓜湾马坑涌道
5号B至5号F
中华商场2楼2号室

	2760 1679

	土瓜湾
社会保障办事处
	土瓜湾马头围道165号
土瓜湾政府合署7楼

	2334 5442

	深水区
福利办事处
	深水南昌
南昌社区中心高座3楼

	2360 5337

	深水
社会保障办事处
	深水长沙湾道303号
长沙湾政府合署
13楼1310室

	2725 5658

	石硖尾
社会保障办事处
	深水元州街290-296号
西岸国际大厦6楼

	2776 3443

	荔枝角
社会保障办事处
	长沙湾道发祥街55号
长沙湾社区中心地下

	2720 8613

	油尖旺区
福利办事处
	旺角联运街30号
旺角政府合署5楼503室

	2782 7710

	油尖
社会保障办事处
	油麻地上海街250号
油麻地停车场大厦第二期地下

	2384 6707

	旺角
社会保障办事处
	旺角旺角道1号
旺角道壹号商业中心22楼

	2396 4052


东新界
	办事处
	地址
	电话号码


	大埔及北区
福利办事处
	大埔大埔墟乡事会街8号
大埔综合大楼4楼

	2653 7712

	粉岭
社会保障办事处

	粉岭璧峰路3号
北区政府合署2楼217室

	2675 1624

	上水
社会保障办事处
	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场
2楼202号

	2682 4853

	南大埔
社会保障办事处
	大埔大埔墟乡事会街8号
大埔综合大楼4楼

	3183 9302

	北大埔
社会保障办事处
	大埔汀角路1号
大埔政府合署4楼

	2665 3717

	沙田区
福利办事处
	沙田上禾輋路1号
沙田政府合署7楼708室

	2158 6658

	南沙田
社会保障办事处
	沙田上禾輋路1号
沙田政府合署8楼834室

	2158 6721

	北沙田
社会保障办事处
	沙田小沥源源顺围28号
都会广场5楼511-518室

	2605 2112

	元朗区
福利办事处
	元朗桥乐坊2号
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桥街市6楼

	2477 7672

	东元朗
社会保障办事处
	元朗桥乐坊2号
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桥街市6楼

	2477 2351

	西元朗
社会保障办事处
	元朗桥乐坊2号
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桥街市3楼

	2443 2500

	天水围
社会保障办事处

	天水围天华
华悦楼地下

	2443 2604


	办事处
	地址
	电话号码


	荃湾及葵青区
福利办事处
	荃湾大河道99号
99广场12楼

	2493 9944

	东葵涌
社会保障办事处

	葵涌兴芳路223号
新都会广场第一座
办公大楼17楼1712-1722室

	2428 1028

	南葵涌
社会保障办事处

	葵涌兴芳路223号
新都会广场第一座
办公大楼35楼3507-3517室

	2429 2614

	西葵涌
社会保障办事处
	葵涌兴芳路166-174号
葵兴政府合署8楼

	2422 9510

	荃湾
社会保障办事处
	荃湾西楼角路38号
荃湾政府合署14楼

	2417 6316

	屯门区
福利办事处
	屯门震寰路16号
大兴政府合署2楼204室

	2464 3344

	屯门
社会保障办事处
	屯门屯喜路1号
屯门政府合署4楼

	2441 7910

	蝴蝶
社会保障办事处
	屯门屯喜路2号
栢丽广场27楼11-18室 


	2469 4424

	大兴
社会保障办事处
	屯门震寰路16号
大兴政府合署3楼304室

	2467 2927


西新界
B.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诈骗案调查队／举报诈骗热线／社会福利署部门热线服务
	办事处

	地址
	电话号码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130号
修顿中心24楼

	2835 1946

	诈骗案调查队

	九龙湾宏光道39号
宏天广场10楼1002室

	2382 8073

	举报诈骗热线
	
	2332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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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综援乃属刑事行为，除可导致申请人丧失领取综援的资格外，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受委人可能因触犯盗窃罪条例（香港法例第210章）而被起诉。任何触犯盗窃罪的人士，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入狱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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